
 

问询号码（通知书号码） 
请在问询时提供此号码及您的姓名。 

【下一年度暂征税额】 

在下一年度的 4 月、6 月、8 月，作为暂征税额，分摊扣

除本年度公共年金等所得的相关税额的一半。  

【所得等的明细】 
所得的明细是计算年度税额的依据。根据工资

支付报告、公共年金（养老金）支付报告、所

得税的确定申报以及市民税都民税申报等进行

计算。 
工资和年金的“收入金额”不包含在总所得

中。这些按照规定的公式换算成所得，然后成

为计算总所得的依据。（※） 
（※）与工资所得、公共年金等相关的杂项所

得的计算请参照纳税通知书背面 6.所得的计

算。 

普通征收税额中的通过转账的金融机关名

称。登记过的人将于此标注。 

【股利/股份等转让按所得征收的住民税额】 
当已被特别征收了有关上市股票的股利或股份转让的税，并对此进行了申报，将从按所得

征收的住民税额中扣除该部分的税，扣除不完的金额将分配给均摊税（视为已被委托缴纳

了森林环境税）。如果还有没有被扣完的扣除额时，将退还。如有退还，稍后由收纳课邮

寄退还（分配）通知。 

本纳税通知书的内容是计算国民健康保险税和介护（护理）保险费等的依据。市民税/都民税

内容的变化有可能也对其他行政服务产生影响。 如何读懂纳税通知书 

【普通征税额(1)】 

是通过缴税单或银行转账缴税的明细。 

【工资特别征收税额(2)】 

是从每月工资中扣除的明细。已向您的工作单位发送了特别

征收税额通知书，请确认。 

【年金特别征收税额(3)】 

原则上，65 岁以上者的公共年金等所得

相关税额从年金（特别征收）中扣除。 
在 4 月、6 月、8 月，作为暂征税额，扣

除上一年度公共年金等所得的相关税额的

一半。  
在 10 月、12 月、2 月，作为实际征收税

额，扣除本年度公共年金所得的相关税额

与暂征税额之间的差额。 
本年度新开始特别征收的人，或于上一年

度特别征收终结的人，不在 4 月、6 月、

8 月进行特别征收，而是通过普通征收缴

纳税金。特别征收从 10 月份以后开始。 

【所得扣除额的明细】 

是从所得扣除的所得扣除的明细。扣除额越大，按所得征

收的住民税额就越小。 

在扶养亲属等的栏目中，配偶扣除在该类别中标注为

“※”，其他则分别按类别注明了人数。 

在有关本人的栏目中，如有符合的项目则标注有“※”。  

【税额的计算明细】 

所得金额 ― 所得扣除额 ＝ 征税标准额。 

按所得征收的住民税根据“征税标准额×税率―税额扣除”

计算出来。 

该金额加上均摊金额（固定金额）即为每年的市民税/都民税

金额。 

【税额扣除等②的明细】 
 从按所得征收的住民税额扣除的税额扣除的明细。 
 住房贷款扣除及家乡纳税在此处反映。 

【森林环境税】 

是从 2024 年度开始

征收的森林环境税的

金额。包含在年税额

中。 

【年税额】 （=（1）＋（2）＋（3）） 

是本年度的总税额。是以下（1）＋

（2）＋（3）的总和。 

如果是本年度的年税额＜暂征税额（上一年度邮寄的纳税通知书上记载的 4月・6月・8月的税额）的情况，将终结从您的年金的

扣除。请注意，由于终结扣除的处理需要时间，将先从您的年金中扣除上一年度邮寄的纳税通知书上记载的暂征税额，稍后会退

还。收纳课会在 8月后给您邮寄退还通知。 

另外，如果从年金中扣除 8月份的金额会导致上一年度邮寄的纳税通知上记载的 4月・6月・8月的税额多付，则该金额不会从您

的 8月份年金中扣除，而切换为普通征收。 


